
 

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
 

補助外文學術著作編修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辦法 
 

107 年 10 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

108年 9月 16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
 
 

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（以下簡稱「本院」）為鼓勵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研

究成果以外文發表於外文期刊、學術專書篇章或專書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院補助外文編修或翻譯，相關規定如下： 

一、 每篇論文、學術專書篇章或專書編修或翻譯補助以一次為限。 

二、 多人合著限由一人提出申請。 

三、 補助項目以編修費或翻譯費為原則，每人每年以貳萬元為限。 

四、 如同一著作於本補助申請截止日期前已獲刊登或出版，依本校辦法得向研發處提出

校級補助。本院不另行補助。 

五、 如同一著作已獲其他校內外單位補助者，本院不予重複補助。 

第三條 補助應檢附擬申請編修補助申請表、著作之題目、摘要、全文、投稿等相關證明文件；並

依申請項目檢附編修/翻譯費收據。核定金額依主計室核支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四條 本院由院主管會議推薦成立審查小組，審議依本辦法之申請案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得視院經費情形調整或停支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主管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

補助外文學術著作編修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 申請表 
申請日期: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申請人  服務單位/系所  

職稱  聯絡分機/電子郵件  

論文名稱(中文) 
 

論文名稱(英文)  

類別 
 □ 外文期刊                □學術專書篇章               □專書 

 期刊/專書名稱: 

申請補助項目 

□編修 (字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一般改稿、潤稿費 

□特別改稿、潤稿費 

    (包括法、德、西、阿、葡文) 

 

□翻譯 (字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一般譯稿 

  □特別譯稿 

       (包括法、 德、西、阿、葡文) 

申請補助 

 

申請金額: 

_____________元 

請確認檢附資料 

是否齊備 

□著作之題目、摘要、 

    全文 

□投稿等相關證明文件 

□編修/翻譯費收據 

申請人簽章  系所/學程主管簽章 

 

社科院收件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 

審核結果(粗線框內容由審核單位填寫) 

審核結果 

經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審議會議討論， 

□ 通過，核定補助項目：        

     核定補助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

□ 不通過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核章 

 

單位主管核章 

 

 

 

  


